
1950年 5月 1日，被毛泽东主席誉为“普遍性仅次于宪法的根本大法”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正式实施。这是新中国成立后颁布的第一部法律。

70多年来，婚姻法经历了几次大的立法变化，但1950年婚姻法确定的婚姻
自由、一夫一妻、男女平等、保护妇女儿童合法权益这四大基本原则始终未变，成
为我国婚姻家庭立法的基本旋律，守护着几代人的婚姻家庭生活，促进着整个社
会的和谐。

“倩英”改嫁

1950年下半年的一天，《人民日报》在头版刊登了署名为“倩英”的一封信。
“倩英”来自福建。13年前，年仅 16岁的她被迫嫁给了身有残疾的一男子。结婚

仅两年，丈夫便因病去世。此后倩英多次提出改嫁，但无论婆家还是娘家，没有一个人
同意。

1950年，倩英听说婚姻法禁止干涉寡妇的婚姻自由后，毅然和自由恋爱的对象结了
婚。她给《人民日报》写信说，“我已经摆脱了旧社会给我的一切无理压迫。”

虽然当时的婚姻法只有 27条，但它彻底颠覆了“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传统婚姻，
废除了包办买卖婚姻、纳妾、男人随意休妻等糟粕，给“倩英”们带来了勇气与希望。

“在长达数千年的奴隶封建社会，婚姻家庭制度是一脉相承的，那就是包办买卖婚姻、
男尊女卑、漠视子女利益、一夫一妻多妾。这给广大婚姻当事人尤其是妇女带来了极大束
缚。”在中央民族大学法学院教授，中国法学会婚姻法学研究会常务理事、副秘书长雷明光
看来，1950年婚姻法的一个重要意义，是“废旧立新”，第一次从法律上确立了女性在家庭
乃至社会中拥有与男性平等的地位。

1953年3月起，3次声势浩大的婚姻法宣传运动席卷全国，婚姻自由、男女平等、一夫一
妻的基本原则逐渐深入人心。

1955年，广为流行的评剧《刘巧儿》中唱道：“这一回我可要，自己找婆家呀”——这在当
时堪称石破天惊之语。也是在那时，新中国出现了第一次离婚潮。很多中国人第一次意识
到，原来女人是有权“休夫”的。

统计显示，1953年全国法院受理离婚案件117万件。1951年～1956年，全国约有600万
对夫妻离婚。由于3次普法宣传的开展，到1956年时，全国大部分地区已实现自主婚姻。

“这些都是新中国妇女解放的直接体现，说明婚姻法出色地完成了反封建的伟大使命，
让中国社会在婚姻家庭领域‘换了人间’。”新中国婚姻法学科的奠基人、著名婚姻法学家巫
昌祯如此表示。

离婚标准大讨论

1978年12月，有关修订婚姻法的草案被提上议程。其中，离婚条件怎么改，成为焦点。
由于1950年婚姻法并没有规定离婚的实质要件，只规定了离婚的程序性要件，各地法

院对于在什么情况下应该判离婚、什么情况下不判，认识并不统一。1980年之前，因“感情
破裂”提出离婚不仅不被世俗观念接受，也不被法律支持。

上世纪80年代，从陕西合阳县走出的李勇极，成为当时北京仅有的二十几位律师之一。
在婚姻法修订过程中，李勇极代理的离婚案，引发了关于离婚标准的大讨论——婚

姻是以政治、物质为条件，还是以爱情为基础？
“感情论”一方坚称“没有感情的婚姻是不道德的婚姻”；“理由论”一派则认为，对于

喜新厌旧、另寻新欢、第三者插足之类理由不正当的，不准离婚。
李勇极是坚定的“感情论”拥护者，他自己的婚姻正是“没感情”的包办婚姻。1955

年，父亲用200元彩礼，为刚刚16岁的李勇极“买”了个媳妇。虽然没有共同语言，但因
不想落得“看不起糟糠之妻”的名声，李勇极没有选择离婚。这段婚姻持续了半个世
纪，直至妻子离世。

1980年9月1日，新婚姻法颁布。其中第25条明确规定，“如感情确已破裂，调解
无效，应准予离婚。”“夫妻感情确已破裂”第一次成为我国判决离婚的法定标准。

毫无疑问，这改变了很多人和很多家庭的命运。
雷明光表示，“此前的 20年间，我国婚姻家庭关系蒙上了浓厚的政治色彩，个

人情感被压抑。有的想结婚结不了，不想结婚的出于种种原因不得不结；没有感
情想离婚的被指‘现代陈世美’，而不想离的被迫分离……”

雷明光指出，“这次修法的关键词就是‘拨乱反正’。”

家暴不是家务事

1995年，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在北京召开，反家庭暴力是其中一个主题，并成为大会通
过的行动纲领的一项重点内容。

此前，虽然在婚姻法中有关于禁止虐待的规定，但并没有采用“家庭暴力”这一概念。
家庭成员之间的矛盾乃至引起的暴力事件通常被视为家务事。

深受家庭暴力之害的女性往往求助无门。湖南姑娘周玉茹就是其中之一。
恋爱时，周玉茹以为找到了真爱，婚后才发现丈夫好吃懒做，并且为了要钱经常对她

拳打脚踢。一次，暴怒的丈夫抄起一把刀说要杀了周玉茹。逃跑中，周玉茹被好心的出
租车司机拉到派出所，丈夫紧追其后。民警却对周玉茹说：“等你丈夫动手伤人时，再来
报案……”

“如果到农村走走，问当地是否发生过家庭暴力事件，人们基本上都摇头，但要问有没
有丈夫打老婆的事，则会被笑话‘少见多怪’。”中国法学会婚姻家庭法学研究会会长夏吟兰
说，这反映了当时我国对家庭暴力的观念和态度。

2001年之前，夏吟兰做调研时问过一些警察，“如果在街上看到两个人正在打架，会不
会管？”警察肯定地回答，“当然管。”她又追问，“当这两个人表明是夫妻时，你还会管吗？”绝
大多数警察都会说，“那我转头就走。”

在2001年婚姻法修订过程中，家庭暴力成为热点话题。随后，“禁止家庭暴力”首次被
写入法律。

2005年，“禁止对妇女实施家庭暴力”写入妇女权益保障法。越来越多的人开始警醒和
思考：家庭暴力到底是不是家务事？

2011年 3月的最后一天，51岁的重庆女人庄静芳拿起钢钎，砸向醉酒熟睡的丈夫。在
此前30年里，被丈夫非打即骂几乎贯穿了她全部的婚姻生活。

事发后，庄静芳的儿子请街坊邻居为母亲遭受家暴的事作证明，并将一份摁有100多人
手印的请愿书交给法院。

最终，在不突破法律规定的基础上，法庭认定被害人的家暴行为属于有过错，依法对庄
静芳减轻处罚，判处其有期徒刑7年。

这一年的10月，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组织的反家庭暴力立法专项讨论工作在全国6
省市展开。

在多方推动下，2016年，反家庭暴力法实施——“法不入家门”终于成为过去时。
今天，反家庭暴力已经成为社会共识。
作为2001年婚姻法修订的专家组成员，雷明光将此次修法的意义概括为“巩固发展”，

它是 20世纪末、21世纪初中国人法律观念、道德观念、婚姻家庭观念和性观念的一次大普
查，也是民主立法的一次生动体现。

“第 24条”背后的千封来信

2001年婚姻法修订之后的几次司法解释，更多关注了婚姻家庭中的财产关系，对“天价
彩礼”的返还、夫妻债务等社会热点问题，一一作出了回应。

这当中，2004年颁布的婚姻法司法解释（二）第24条“债权人就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夫妻
一方以个人名义所负债务主张权利的，应当按夫妻共同债务处理”，受到极大关注。这一条
款被认为有力遏制了当时司法实践中出现的“假离婚、真逃债”现象。

然而，随着夫妻一方“被负债”的案例逐渐增多，对“第24条”的争议和质疑不断涌现。
2015年1月26日，和前夫离婚18天后，福建厦门的刘肇琼被人登门讨债——家门上被

喷了让其前夫还钱的大字，门锁也被堵上了胶水。她这才知道，前夫多次向他人借款。
债权人将刘肇琼的前夫告上法庭，她作为曾经共同生活的妻子，连带成为被告。
刘肇琼坚称不知前夫何时举债、举债用于何处，但其接连败诉，判决理由正是“第 24

条”。刘肇琼认为，前夫借款并未用于夫妻共同生活，不属于夫妻共同债务。
中国法学会婚姻家庭法学研究会副会长李明舜曾指出，“第24条”规定的缺陷在于，默

认了夫妻在所有事情上都能互相代表，而忽略了婚姻中存在许多超出日常事务范围的债
务，配偶确实可能不知情。

跟刘肇琼有相同经历的人不少。“被负债者”们建了一个微信群，近400名成员中，有法
官、大学教授，也有地方妇联的负责人、中小学老师、外企高管。

2016年以来，这些人多方奔走，反映“第24条”的问题，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邮寄了
近千封信件……经过听取各方意见，法工委建议最高法在调研基础上，更精细稳妥处理“第
24条”的问题。

2018年 1月 17日，最高法发布司法解释，确立“共债共签”原则——夫妻双方共同签字
或者夫妻一方事后追认等共同意思表示所负的债务，应当认定为夫妻共同债务。由此，离
婚“被负债”成为历史。

2021年 1月 1日，我国民法典正式颁布实施。其中的“婚姻家庭编”针对婚姻家庭领域
的新情况新问题，作出了修改和完善，回应了时代发展与民众期盼，为塑造健康和睦的婚姻
家庭关系提供了更强大的法律保障。

“家庭是社会的基本细胞，家庭不和谐稳定，就会影响社会的和谐稳定。我们今天关注
婚姻和家庭，关注的正是社会细胞的健康，是婚姻家庭视角下的家国关系。”雷明光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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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卢越

1950年，新中国颁布了第一部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
悠悠70余载，回首这部法律的诞生、修改、完善，不难发现，通过法律制度确保夫妻人格的独立与平等，促

进夫妻在婚姻家庭生活中共享权利、共担义务与责任，公平分享资源与机会，让每个人在婚姻家庭中获得幸福，
是其始终不渝的价值追求。

家庭是社会的基本细胞。一代一代人、一个一个家庭，书写着自己的故事，也推动着社会风尚与价值观的变迁。
婚姻法，清晰地折射出个人命运、家庭命运和国家命运的密切相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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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①：19501950年颁布实施的年颁布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
图②：19501950年年，，人民群众收听广播电台关于婚姻法的报道人民群众收听广播电台关于婚姻法的报道。。
图③：19531953年年，，最高人民法院西南分院审理一起离婚案件的判决书和送达最高人民法院西南分院审理一起离婚案件的判决书和送达
回证回证。。
图④：19531953年年，，离婚案件审理现场离婚案件审理现场。。
图⑤：上世纪50年代，浙江嘉兴农民江美珍以自己重获婚姻自由的经历宣
传婚姻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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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2020年年55月月11日日，，适逢婚姻法颁布适逢婚姻法颁布7070周年周年，，上海浦东新区民上海浦东新区民
政局婚姻登记中心为新人们举行了集体颁证仪式政局婚姻登记中心为新人们举行了集体颁证仪式。。东方东方ICIC 供图供图

20212021 年年 55 月月 2020 日日，，在四川成都一在四川成都一““公园式婚姻登记公园式婚姻登记
处处””，，一对新人合影留念一对新人合影留念。。 新华社记者新华社记者 王曦王曦 摄摄

河南开封禹王台区民政局婚姻登记处展示的上世河南开封禹王台区民政局婚姻登记处展示的上世
纪纪7070年代的结婚证书年代的结婚证书。。 东方东方ICIC供图供图

20172017年年，，专家就民法典婚姻家庭编立法举行研讨会专家就民法典婚姻家庭编立法举行研讨会。。
雷明光供图雷明光供图


